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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%股东闫

楠先生的函告，并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，获悉闫楠先生

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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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楠 否 120,000 1.79% 0.09%
是（董事

离职锁定

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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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海安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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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
司法冻

结

闫楠 否 800,000 11.94% 0.6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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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920,000 13.73% 0.69%

备注：闫楠先生自 2025年 6月 9日辞去公司副董事长、董事、总经理等职务，原定任

期结束时间为 2027 年 8月 25日。闫楠先生于 2024 年 5月 7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上述

920,000股股份并承诺：在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后的三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

上述合计被司法再冻结的 800,000股份为质押股份，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

月 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股份

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0）。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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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楠 6,700,000 5.00% 6,100,000 91.04% 4.55%
合计 6,700,000 5.00% 6,100,000 91.04% 4.55%

闫楠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于 2026年 1月 15日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

司法再冻结 2,780,000 股、2026 年 1 月 22 日被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司法再冻

结 2,400,000 股，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月 16 日、2026 年 1月 23 日披露在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1、002）。

三、相关影响及风险提示

1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闫楠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6,580,000

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98.21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91%。闫楠先生所持有的公

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再冻结 5,980,000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89.25%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4.46%；累计被司法冻结 120,000 股，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1.79%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0.09%。闫楠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 2,780,000股，占其

所持公司股份 41.49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07%。

2、闫楠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亦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，

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经

营管理、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。

3、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、司法冻结、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，

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

2、持股 5%股东关于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的函；

3、海安市人民法院《执行裁定书》及《证券司法执行要求明细单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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